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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日，广西来宾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一起刑事案
件开庭，该案两名辩护律师刘长、
王昊宸称在法院的安检处遭遇了
一场波折：法警对他们进行脱鞋
安检，不允许两人携带工作电脑
进入法庭；更让他们意外的是，
他们还没有进入法庭，就被告知
庭开完了。当日，两位律师公开
发表了声明，并在微博直播介绍
相关案情。
　　法院能否对出庭律师进行安
检，甚至脱鞋安检？能否禁止律
师携带电脑进入法庭？律师的执
业权利如何保障？没有辩护人到
场，庭审是否合法？相关话题引
发法律界高度关注。
　　就该案二审相关问题，8 月 7
日下午，澎湃新闻多次联系来宾
中院办公室、刑庭、宣传部门，
均未得到确切答复。
　　两名辩护律师表示，目前尚
没有接到法院再开庭的通知。

律师：被要求脱鞋安检、
禁带电脑，人还没进去被
告知庭开完了

　　8 月 7 日，来宾中院二审开
庭审理“冯波律师涉黑案”。担
任冯波二审辩护人的是北京市中
闻律师事务所刘长律师、北京泽
博律师事务所王昊宸律师。
　　两名律师发出的声明称，8
月 7 日上午 8 点 47 分，两人提前
到达来宾中院，准备参加定于上
午 9 点开始的冯波案庭审。但在
抵达法院后，安检处的工作人员
称该案重大敏感，需要对律师进
行安检。考虑到庭审即将开始，
两名律师选择同意接受安检，来
宾中院的工作人员对他们随身携
带的包进行了过机检查，之后又
对两名律师进行了人身检查，并
要求两人脱鞋安检。两人均予以
配合。
　　声明称，安检完毕后，来宾
中院的工作人员又禁止律师携带
自己的电脑进入法庭，律师反复
释明，该案有案卷 600 多本，材
料均以电子方式存在电脑内，笔
记本电脑系律师必要的办案工具，
且此前一审、二审的开庭中，辩

护律师均被允许携带电脑，足见
该案并不“重大、敏感”，律师
是可以携带电脑的。
　　声明称，在反复沟通过程中，
时间已走到了 9 点 25 分，安检口
有两名穿检察官制服的人员走出，
随即，该案法官助理及部分穿法
警制服的人员表示，庭审已经结
束。
　　来宾中院发给律师的通知书。
据一名进入法庭旁听的人士介绍，
在两名律师接受安检、就被禁止
携带电脑交涉期间，庭审进行了
约 20 分钟，法庭随后宣布休庭。
两名律师表示，他们反复要求法
院工作人员帮忙联系合议庭成员，
确认上午庭审是否真的已经举行、
或已经结束、或择日再开庭，均
无回音。
　　澎湃新闻注意到，被告知庭
审结束后，刘长和王昊宸律师在
微博直播介绍冯波案相关情况。3
个多小时的微博直播观看量达到
10.5 万。
　　8 月 7 日下午，澎湃新闻拨
打了此前曾联系过刘长律师的来
宾中院刑二庭办公电话，始终无
人接听。随后，澎湃新闻联系了
来宾中院办公室，被告知冯波案
相关情况其并不知情，可联系刑
二庭内勤、法院宣传部。但澎湃
新闻多次拨打其提供的电话，始
终无人接听。

律师参加开庭应否接受安
检？

　　上述开庭风波引起了学者、
法律界的高度关注，并引发舆论
热议。
　　律师参加开庭是否应接受安
检？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以
下简称《法庭规则》）中有明确
的规定。其中第 6 条规定：进入
法庭的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
件，并接受人身及携带物品的安
全检查。持有效工作证件和出庭
通知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律师
可以通过专门通道进入法庭。需
要安全检查的，人民法院对检察
人员和律师平等对待。
　　“从逻辑上讲，《法庭规则》
就执行职务的有关人员进入法庭

作了三个层次的规定。”湖南省
刑法学研究会原副会长贺小电介
绍，首先是基本原则，凡是进入
法庭的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
及律师在内都要接受人身及携带
物品的安全检查；其次，采取排
除一定程度的例外原则，规定“持
有效工作证件和出庭通知履行职
务的检察人员、律师可以通过专
门通道进入法庭”。
　　“《法庭规则》用的是‘可以’。
何为‘可以’，从法理及规则设
置的基本精神出发，属于应当允
许执行职务的律师通过专门通道
进入法庭，不允许属于例外。否
则，将‘可以’理解为‘可以允许，
也可以不允许’，由法院工作人
员随意决定，那么，此种规定则
没有任何意义。”贺小电强调。
　　最后，《法庭规则》明确了
执行职务的律师进入法庭需要接
受安全检查的标准、条件。
　　“这一标准是唯一而明确的，
即‘需要安全检查的，人民法院
对检察人员和律师平等对待’。
也就是说，律师进行安检的前提
条件是，检察人员也要进行安全
检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
标准。”贺小电说，一些法院自
行设置“案件重大或者敏感”的
安检标准，这是对《法庭规则》
的曲解。
　　“另外，作为法庭各方诉讼
权利平等的延伸，进入法庭时能
否保持控辩两造平等，乃是该法
院能否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的最初
检验与标志。”贺小电说，“如
果一开始就将执行职务的检察人
员和律师区别对待，便无法在实
质的法庭庭审中实行控辩两造的
平等。”

出庭律师是否可以自带电
脑进入法庭？最高法：可
以

　　对于出庭律师被禁止携带电
脑进入法庭的情况，多名刑辩律
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在近年来的
履职过程中，这种情况已极少遇
见，律师参加庭审必然要携带相
关物品，比如手提电脑、手机、
公文包等，这些物品能更好地辅

辩护人尚在安检庭审已结束？律
师被禁带电脑入庭引风波

助律师完成发表法律意见、辩论观点等庭审
活动，提升庭审效率。
　　澎湃新闻注意到，就保障律师执业、允
许携带电脑进入法庭等权利方面，部分省
市、地区的高院已有明确规定，比如，早
在 2005 年 7 月 20 日北京高院颁行的《关于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意见 (试
行 )》第 11 条就规定，“律师持本人有效
律师执业证依法参加诉讼，进入法院时，律
师本人及携带的诉讼材料、物证、笔记本电
脑和公务用包等免予安全检查。”
　　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
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
进一步强调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庭
审活动中的各项诉讼权利及控辩平等原则。
　　澎湃新闻检索当时的新闻报道发现，时
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胡仕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为保障
律师在庭审活动中行使各项权利，法庭规则
规定律师与检察人员在法庭安检方面待遇同
等。律师在法庭上享有充分的辩论、辩护
权，在法庭上可以使用自带电脑办案。律师
认为审判人员、书记员、司法警察违反法庭
规则的，可以在庭审活动结束后向人民法院
反映。”
　　贺小电介绍，《法庭规则》对包括律师
在内的诉讼参与人携带电脑、手机等电子设
备进入法庭未作限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
律师可以使用手提电脑办案，但是不得使用
电脑等电子设备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
拍照或传播庭审活动。《法庭规则》第 19
条第 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307 条
第 2款均规定，违反规则对庭审活动进行录
音、录像、拍照、传播的，人民法院可以暂
扣其使用的设备及存储介质，删除相关内容。
这进一步说明手机、电脑等可以携带进行法
庭，只是禁止使用它们实施妨害法庭秩序的
行为。
　　“按照冯波案辩护律师的说法，此案案
卷多达 600 余本，均系电子案卷，从而以电
脑储存、保管、阅读、编辑、运用案件材料，
以及在庭审活动中记录控方的要点，电脑是
一种最为有效，在现代的诉讼中律师辩护必
不可少的基本工具。如果禁止带入法庭，又
怎样保障辩护律师的依法执业，又如何保障
被告人的辩护权利？”贺小电说。

来宾中院：将继续开庭审理

　　来宾中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院
在接到律师投诉后高度重视，指令审务督察
部门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认为律师反映
的情况确实存在，当日的庭审工作在程序上
确有不当。为了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和律师依法充分行使辩护权，维护程序公
正，确保案件质量，改进司法作风，来宾中
院依法决定继续开庭审理本案。9 日中午，
该院柳金红院长联系到王昊宸律师，就该院
在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方面存在的工作失误当
面致歉，并表示该院已决定对本案继续开庭
审理。王昊宸律师表示愿意配合法院进行后
续庭审，还就一些具体事宜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柳金红院长向记者表示，“来宾中院已
对合议庭进行了批评，合议庭也进行了认真
检讨。律师和法官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出
发点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应该相
互尊重、相互配合。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
以此事为契机，举一反三，认真整改，进一
步提高司法能力和专业素养，进一步改进工
作作风，进一步强化程序公正意识，切实保
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也感谢并
欢迎社会各界对我院继续监督。”
　　来宾中院表示，该案将继续开庭审理。

”


